
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清单2022.1.11

项目次
级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

门
备注

中央
一、商业银行基础
服务收费、银行卡
刷卡手续费

（一）商业银行基础服
务费

1、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收费不超过2元；

0.2万~0.5万元（含0.5万元），不超过5元；

0.5万~1万元（含1万元），不超过10元；

1万~5万元（含5万元），不超过15元；

5万元以上，不超过0.03%，最高收费50元
2、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收费不超过5元；

1万~10万元（含10万元），不超过10元；

10万~50万元（含50万元），不超过15元；

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不超过20元；

100万元以上，不超过0.002%，最高收费200元
3、个人现金汇款手续费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0.5%，最高收费50元
4、支票手续费

每笔不超过1元
5、支票挂失费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6、支票工本费

每份0.4元

发改价格〔2014〕268号、发

改价格规〔2017〕1250号，银

发〔2021〕169号

发展改革委
、银监会

（二）银行卡刷卡手续
费

1、银行卡刷卡交易发卡行服务费

借记卡：不高于0.3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13元）；

贷记卡：不高于0.45%
2、银行卡刷卡交易网络服务费

向发卡机构：不高于0.032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3.25元）；

向收单机构：不高于0.032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3.25元）

发改价格〔2016〕557号，银

发〔2021〕169号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 二、征信服务收费

（一）机构查询企业信
用报告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
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征信服务收费等项
目，将结合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研究调
整收费管理方式。

（二）机构查询个人信
用报告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
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三）个人柜台查询自
身信用报告收费

每年前2次免费，自第3次起每次收费10元，不得另行收取纸张费、

打印费等其它费用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展改革委

（四）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收费

30元/件·年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
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五）应收账款质押征
信登记系统变更登记收
费

10元/件·次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
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六）应收账款质押征

信登记系统异议登记收
费

10元/件·次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

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
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中央
三、电信网和互联
网网间结算价格

具体收费项目详见相关
文件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信部电〔2003〕454号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工信部电管函〔2009〕243号

工信部电管〔2013〕506号

工信部信管〔2018〕205号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7039597/c7056203/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511363/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3654520/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709/n3057714/c7511434/content.html


中央
四、民航垄断环节

服务收费

（一）机场航空性业务

收费

1、起降费

2、停场费

3、客桥费

4、旅客服务费

5、安检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07〕159号

民航局民航发〔2013〕3号

民航发〔2017〕18号

（二）机场地面服务收

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17〕18号 民航局

（三）民航飞行校验服
务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16〕47号 民航局

（四）民航空管服务收
费

1、进近指挥费

2、航路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08〕2号
民航局

民航发〔2012〕59号

中央

五、沿海、长江干
线主要港口及其他

所有对外开放港口
的服务收费

（一）船舶进出港、靠
离泊服务收费

1、引航（移泊）费

2、拖轮费

3、停泊费

4、围油栏使用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交水规〔2019〕2号
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
委

（二）货物港务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交水规〔2019〕2号、交水
发〔2020〕33号、交水发〔
2020〕67号

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
委

（三）港口设施保安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交水规〔2019〕2号、交水
发〔2020〕33号、交水发〔
2020〕67号

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
委

http://xxgk.mot.gov.cn/jigou/syj/201903/t20190318_3177402.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ZFGW/201801/t20180111_48509.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JGGLL/ZCXWJ/KGSFGL/201603/t20160308_29515.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TZTG/201510/t20151022_248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JGGLL/ZCXWJ/QTSFGL/201603/t20160304_29356.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JGGLL/ZCXWJ/JCSFGL/201603/t20160308_29514.html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ZFGW/201801/t20180111_48509.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qt/200802/t20080225_193278.html


省级
交通服
务收费

六、车辆通行费
经营性公路（含桥梁
和隧道）通行费

一.客车
一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4、0.5、0.55、0.64、0.76元/
车公里。
二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6、0.75、0.825、0.96、1.14元
/车公里。
三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8、1、1.1、1.28、1.52元/车公
里。
四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1、1.25、1.375、1.6、1.9/车公
里。
二.货车
一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0.4、0.5元、0.6元/车公里。
二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0.74、0.93、1.1/车公里。
三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1.21、1.53、1.79/车公里。
四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1.76、2.2、2.64/车公里。
五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2.05、2.54、3.1/车公里。
六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2.34、2.87、3.47/车公里。

交公路明电〔2020〕62号、
鄂政发〔2020〕6号

鄂交发〔2021〕6号、鄂政
办发〔2021〕34号、鄂交发

〔2021〕154号

省交通运
输主管部
门会同省
价格主管
部门

省级
交通服
务收费

七、高速公路清
障救援服务费

1.事故车辆清障施救作业费：200元/小时，最高800元。
2.事故和故障车辆拖曳（牵引）费：根据车型，基价（10公
里）分别为300–600元，拖运（元/公里）分别为15–30元/
公里，最高收费金额600–1400元/次。
3.吊车作业费：根据车型，收费标准为2000–4000元/次；大
于40吨货车收费标准4000元-8000元，由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
商确定。
4.货物搬运、装卸费：120元/吨·次。
5.事故车辆停放费：根据车型，收费标准为10、15元/车·天
。
6.放空费：200元/车·次。

鄂交发〔2019〕237号
省交通主
管部门

省级
交通服
务收费

八、汽车客运站
服务收费

1.客运代理费（元/车·次）：根据站级和信誉等级，以当日
当次实际票价扣除旅客站务费、燃油附加费、通行费后余额
的4–10%。
2.客车发班费：根据车型和信誉等级，收费标准为75–195元
/车·月。
3.旅客站务费：根据站级收费标准为1.5、1和0.5元/人·次
。
4.安全检查服务费：人工检查 0.50元/车天，仪器检查县
（市）内班线2元/车·天，跨县（市）班线3.50元/车·天。

鄂交发〔2019〕237号
省交通运
输主管部

门

省级
其他特
定服务
收费

九、有线数字电
视基本收视维护
费

主终端每月不超过25元，副终端每月不超过8元。 鄂价工服〔2018〕55号
省发展改
革部门



省级
其他特
定服务
收费

十、碳排放权市
场交易服务费

一是采取协商议价方式实施交易的，按不高于实际交易额的
1%收取，由买卖双方各承担50%；二是采取定价转让方式实施
交易的，按实际交易额的4%向卖方收取。

鄂价环资〔2015〕64号
省发展改
革部门

省级
其他特
定服务
收费

十一、公证服务
收费

证明法律事实收费

1.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户籍注
销、国籍、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
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抚养事实、监护权、财
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票据拒绝、选票、指纹、不可
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载。每件收费80元。
2.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每件收费500元，其中
涉企的，每件收费250元。
3.证明不可抗力事件，每件收费300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
费150元。
4.制作票据拒绝证书，每件收费400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
费200元。

鄂发改价调〔2021〕95
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证明有法律意义文件
文书收费

1.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每件收费500
元。
2.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会议决议
或其他法律文书，每件收费500元;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
书，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400元。

鄂发改价调〔2021〕95
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
和遗赠公证服务计价
费率

降低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公证服务计价费率。将证明
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公证服务的计价费率由现行的
1.1%—0.1%降低至0.5%—0.1%。即: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
赠，按标的额分段累进收取。1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0.5%收
取,不足200元，按200元收取;100万元以上至300万元(含)部
分，按0.4%收取;3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部分，按0.3%收
取;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部分，按0.2%收取;1000万元
以上部分，按0.1%收取。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
。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1万元。

鄂发改价调〔2021〕393
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公证服务价格

对80岁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
。对于与领取抚恤金、劳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
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证明赡养、
抚养、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
40%。对低保户、重度残疾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相
关业务的，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50%。

鄂发改价调〔2021〕393
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省级
其他特
定服务
收费

十二、司法鉴定
服务收费

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6号、鄂 〔2 〕9 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6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
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6号
省发展改
革、省司
法部门

市级
公用事
业服务
收费

十三、具有自然
垄断经营和公益
性特征的停车设
施服务收费

道路停车划分为两类收费区域（二环内、二环外），收费标
准为二环内首小时3元，首小时后4元/小时，全天25元封顶；
二环外2元/小时，8元封顶。政府定价停车场按照停车场规模
分类，收费标准为室外地面泊位首小时3元，首小时后白天
（早7点至晚7点）6元封顶，夜间8元/次；室内100个以上泊
位的停车场3元/小时，全天45元封顶，室内100个以下泊位的
停车场2元/小时，全天30元封顶。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促
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武政规[2019]27
号）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及市政道路路内停车位，
新能源汽车实行1小时（含）内停车免费，超过1小时停车费

武发改价格[2017]51号
、武政规[2019]27号

发展改革
（价格）

市级
公用事
业服务
收费

十四、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

一、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5元/月/户
二、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一）单位
    1.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外地驻汉机构、部队等 4
元/月/人；
    2.学校、幼儿园、福利院 1元/月/人；
    3.医院、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诊所等 4元/月/人。
（二）商业及服务业
    1.商场、超市、仓储、经营门点等 累进制收费；
    2.工业及日用品市场 15元/月/户；
    3.集贸（农副）市场 24元/月/摊位（个）；
    4.旅店业 0.8元/日/床；
    5.餐饮业 酒店、餐馆等（30元/月/桌） 早点、排档及
其它等（90元/月/户）；
    6.美容美发、游艺室 50元/月/户；
    7.娱乐休闲业 高档娱乐城（1500元/月/户） 一般娱乐
城（900元/月/户）；
    8.交通运输（物流）企业 40元/月/辆（台）。
（三）其他未列项目 150元/吨

武政规[2014]7号
发展改革
（价格）

正在制定新文件，
目前仍按此文件执
行



市级
公用事
业服务
收费

十五、危险废弃
物处置收费（医
疗废弃物处置）

1.有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按住院病人床位使用数量2.5元/
床日收取。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精神病医院、老年病
医院、护理院以及一级（含未评定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按以上标准减半收取。
2.无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和其他产生医疗废物的企事业单
位，按医疗废物产生量4元/公斤收取。按医疗废物产生量计
算月收费金额低于100元的，按100元/月收取。
以上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可在不超过最
高标准的基础上，与医疗机构和其他产生医疗废物的企事业
单位协商按定额或定量收费方式结算。

武发改规[2021]2号
发展改革
（价格）

市级
其他特
定服务
收费

十六、物业服务
收费（部分）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
费

物业服务等级 基准价（元/平方米•月）
               有电梯 无电梯
   五级         3.2    2.7
   四级         2.6    2.1
   三级         2.1    1.6
   二级         1.6    1.1
   一级         1.2    0.7
注：上述标准最高可上浮20%，下浮不限

武发改价格[2019]298号
发展改革
（价格）


